附件1

呼伦贝尔市0—6岁儿童先天性心脏病

筛查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2023—2027年）》精神，落实《内蒙古自治区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实施方案（2021—2025年）》，推进健康呼伦贝尔行动，实现0—6岁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我委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0—6岁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筛查工作，为了推动筛查工作的组织实施，特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原则

坚持政府主导，促进先天性心脏病筛查公平可及；坚持防治结合，建立完善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和康复全过程健康服务模式；坚持统筹协调，动员社会参与，提高先天性心脏病筛查覆盖率。

二、工作目标

推广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筛查适宜技术，尽早发现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及时诊断和治疗。力争到2025年，全市0—6岁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筛查覆盖所有旗市区，基本实现“即筛即查”“应治尽治”。
三、工作内容

（一）开展健康教育。通过电视、网络、微信、微博等多种途径，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活动，宣传先天性心脏病的危害以及早筛查、早诊断、早干预的重要性，提高家长对0-6岁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筛查、诊断、治疗的知晓度和接受度，主动参与筛查工作。
（二）开展0-6岁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筛查、诊断和治疗。助产医疗机构采用双指标法（听诊器和经皮脉搏血氧饱和度测定仪）对出生后6—72小时（或者出院前）的新生儿进行心脏杂音听诊和经皮脉搏血氧饱和度测定；妇幼保健机构对辖区内0-6岁儿童[不包括出生后6—72小时（或者出院前）的新生儿]进行心脏超声检查。对筛查阳性患儿进一步明确诊断，对确诊患儿及时进行转诊。
（三）开展质量控制与评估。组织专家开展督导和效果评估，了解0—6岁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筛查开展情况，并对有关筛查和诊治人员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
四、工作流程

（一）筛查。出生后6—72小时内（或者出院前）的新生儿在助产机构获得监护人知情同意后，通过心脏听诊和经皮脉搏血氧饱和度测定，对其进行先天性心脏病筛查；其余0-6岁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筛查可与儿童健康管理服务托幼机构儿童入园体检工作统筹实施，由辖区内妇幼保健机构或具备资质的医疗机构进行筛查。对筛查阳性者，及时通知监护人，告知1周内转诊至儿童先天性心脏病诊断机构（详见附件3）。

（二）诊断。0—6岁儿童先天性心脏病诊断机构对筛查阳性患儿进行复诊，出具《超声心动图诊断报告单》并解释诊断结果。诊断阳性者转诊至治疗机构。

心脏杂音听诊和经皮血氧饱和度测定任何一项筛查阳性者，均为筛查结果阳性，标准如下：

（1）心脏听诊杂音：2级及以上杂音者

（2）经皮血氧饱和度测定

①右手和任一足经皮血氧饱和度低于90%者

②右手或任一足经皮血氧饱和度低于90%—94%，或右手与任一足经皮血氧饱和度差异>3%者，于2—4小时内重复测定后，结果无变化者。
（三）治疗。0—6岁儿童先天性心脏病诊断机构为将确诊患儿转诊至具备治疗能力的医疗机构。内蒙古自治区内治疗机构名单详见附件3。
（四）随访。筛查机构负责督促筛查阳性患儿转诊至诊断机构；治疗机构负责术后患儿和暂无手术指征患儿的随访。承担随访职责的相关医疗机构应当制订随访工作要求和流程，指定专人负责随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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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组织管理

（一）组织实施单位及职责

各旗市区卫生健康委、实施单位要严格按照本方案要求，科学、规范开展相关工作。

1.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呼伦贝尔市卫生健康委负责制定全市工作实施方案，组织实施和监督指导，并协调呼伦贝尔市财政局为工作实施提供必要经费支持。各旗市区卫生健康委负责本辖区工作的具体实施，包括人员培训、宣传动员、质控督导等，并协调当地财政部门为工作实施提供必要经费支持。主动向社会公布本辖区0—6岁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筛查机构和诊断机构名单，及全区诊断机构和治疗机构名单，方便患者选择和就诊。

２.各级妇幼保健机构。要配合本级卫生健康委和管理办公室完成辖区0—6岁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筛查、诊断、转诊、管理、信息报送等工作，指导各诊断机构及治疗机构做好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的跟踪随访、康复等健康管理服务，做好先天性心脏病家庭再生育咨询指导。

３.0—6岁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筛查机构。全市所有助产医疗机构为出生后6—72小时内（或者出院前）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机构；所有提供0—6岁儿童健康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为0—6岁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筛查机构。负责做好筛查前宣传教育；遵循知情同意原则，规范开展筛查工作；向监护人出具筛查结果并做好解释，对筛查阳性者负责转诊及随访；负责相关信息的统计和报送。

４.0—6岁儿童先天性心脏病诊断机构。负责接受先天性心脏病筛查阳性的0—6岁儿童转诊，对筛查阳性者进行复诊，对确诊患儿及时进行转诊；负责相关信息的统计和报送。
（二）管理办公室

呼伦贝尔市0-6岁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筛查管理办公室设在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由设置该院的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项目管理办公室和儿童先天性心脏病超声诊断技术指导办公室承担组织实施和日常管理工作；组织专家开展培训和督导；负责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

1.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项目管理办公室

联系人：赵广永　　

联系电话：0470-3997190

2.儿童先天性心脏病超声诊断技术指导办公室
联系人：贾云飞　

联系电话：152494899292

各旗市区也要设置本地区管理办公室，管理办公室在卫生健康委的领导下，负责本地区工作的组织实施。管理办公室要从呼伦贝尔市确定的诊断机构中产生。辖区内没有诊断机构的，由辖区内妇幼保健机构负责承担本地区的组织实施和日常管理工作，组织开展本地区工作督导和培训。

（三）信息报送

出生后6—72小时内（或者出院前）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诊断机构继续按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项目信息平台业务流程要求填报相关信息，各旗市区管理账号详见附件4。其余0—6岁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筛查、诊断机构参照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项目信息平台业务流程，将筛查工作情况报至辖区管理办公室汇总，于每月6日前将电子表格（附件6）报送至市级管理办公室（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先天性心脏病是我国发生率最高的先天畸形，占全区出生缺陷监测发生率的第一位，严重影响儿童健康和人口素质。各旗市区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实施单位要充分认识开展0—6岁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全方位、全周期、全链条精准防治的重要性，认真落实方案要求，科学、规范做好0—6岁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筛查防治工作。

（二）加强组织管理。各旗市区助产医疗机构妇产、新生儿、儿、超声等科室间要建立团结协作、信息共享机制，确保全市0—6岁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能够获得及时诊断、转诊和救治。市级管理办公室要牵头做好全市筛查和诊断技术培训，指导基层机构做好筛查、诊断、随访工作，确保工作质量，达到预期效果。
（三）做好宣传引导。各旗市区卫生健康委、参与机构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多渠道宣传0—6岁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筛查工作，提高社会、群众对0—6岁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筛查工作的知晓度和影响力，进一步调动广大群众自觉参与筛查的积极性。
（四）定期监督评估。市、旗（市、区）两级卫生健康委每年至少组织１次，对实施情况、质量控制及效果进行调研督导和阶段性评估，针对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研究解决办法，保证实施效果。管理办公室组织专家进行实地质控督导，每年不少于1次。
